
共青团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委员会文件

吉工程职院团发〔2017〕9号


关于共青团工作
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评选活动的通知
校学生会、学生社团联合会，各学院团委、学院学生会，各团支部： 
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教育引导广大团员青年树立远大理想，以良好风貌和积极作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，同时也为了表彰先进,树立典型，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和鼓舞广大团员、团干部和团组织，校团委将在2017级新生开学典礼之际，对我校共青团工作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进行评选、表彰。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   附件：1、共青团工作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评选办法

2、2017年度“优秀团干部标兵”申报表
3、2017年度“优秀团员标兵”申报表
共青团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委员会

2017年9月4日
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团委             2017年9月4日印  
附件1

共青团工作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评选办法
一、评选标准
（一）优秀团支部的评选标准
1、工作活跃，成绩显著。扎实开展团的工作和活动，工作具有鲜明特色，团员参与踊跃，在同学中有影响。在落实团的重点工作和开展团的品牌性活动方面取得实效；
2、组织设置规范，工作制度健全。按期换届，认真履行民主选举程序，团的委员会能够发挥积极作用。经常开展团员教育、团员管理、团员发展工作；切实履行团支部职责，坚持“三会一课”、“推优入党”制度；
3、团支部班子能力强，业务精，团结进取，作风扎实，富有开拓创新精神，在支部团员青年中有威信；在同学中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，团员队伍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；
4、积极参加校团委及本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，无弃权现象，认真完成上级团组织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，受到上级团组织的表扬和奖励。工作有创新，在各类活动中表现突出并取得优秀的成绩；
5、本学年度支部成员无违纪现象发生，团员无重大违纪现象。
（二）社会实践先进班级的评选标准
1、工作活跃，成绩显著。扎实开展团的工作和活动，工作具有鲜明特色；
2、团支部班子能力强，业务精，团结进取，作风扎实，在同学中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，能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；
3、积极参加校团委及本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，无弃权现象，认真完成上级团组织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，受到上级团组织的表扬和奖励；
4、工作有创新，在各类活动中表现突出并取得优秀的成绩；
5、本学年度支部成员无违纪现象发生，团员无重大违纪现象。
（三）优秀团干部标兵的评选标准

1、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，思想积极要求进步，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；
2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，学习目的明确，学习态度端正，成绩在专业排名前30%；

3、密切联系同学，虚心向他人学习，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，自觉接受同学监督，并取得较为突出的成绩；

4、积极组织参加文体、科技、社会实践、社团等活动，并在其中某一方面取得优异成绩；

5、无违纪现象发生；

6、曾被校团委授予“优秀团干部”称号；

7、校学生会、学院学生会、班级干部申报该奖项，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虑；
8、优秀校学生会干部原则上可由校团委直接推荐。

（四）优秀团员标兵的评选标准

1、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，热爱党，热爱祖国，模范遵守校规校纪，德智体全面发展，热爱团组织，熟悉团的业务，积极参加团的活动并在各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，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务实创新的工作作风；

2、学习目的明确，学习态度端正，成绩在专业排名前50%；

3、无违纪现象发生；

4、积极参加第二课堂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并取得突出成绩；曾被校团委授予“优秀团员”称号；
5、校学生会、学院学生会、班级干部申报该奖项，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虑；
6、优秀校学生会干部原则上可由校团委直接推荐；
7、党员、群众不可以参加评选。
二、评选组织程序
1、应本着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进行评选。先进集体应由校团委组织各学院团委参照参评条件申报；其他先进个人评选应召开团支部大会集体讨论决定，并报分团委审核批准。
2、对于申报的集体及个人，校团委对其进行资格审查，核实材料是否属实。
3、在校党委领导下，负责整个评优表彰的组织和审查工作。
4、对评选结果，校团委应在公开位置进行公示，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。
三、评选比例
1、“优秀团支部”每个学院1个名额。
2、“社会实践先进班级”每个学院1个名额。
3、“优秀团干部标兵”原则上按团支部团员总数的2.5%确定名额。

4、“优秀团员标兵”原则上按团支部团员总数的5%确定名额。

四、奖励办法
学校对获得奖励的集体和个人将采取以下方式以予表彰：
1、授予荣誉称号，通报表扬。
2、颁发奖章或荣誉证书。
3、记入档案，并给予奖励。
五、评选要求
1、评优表彰是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，是教育激励广大团员发奋学习、努力工作、发挥模范作用的一条重要渠道，各学院学生工作队伍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
2、在评选中应充分发扬民主，广泛征求团员青年和辅导员及专业老师的意见，不宜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。评选应实事求是，对照条件，不照顾，不凑数，不得弄虚作假。
3、各级团组织要搞好各个环节的组织工作，做好民主与集中。
六、上报方式
请各学院于 2017年9月11日下班前将各奖项申报名单（纸版一式两份、电子版）统一报送校团委，逾期不报视为放弃参评资格。
联 系 人：李  雪  0434—3352208
                陈  曦  13404473002
附件2

2017年度“优秀团干部标兵”申报表
	姓  名
	
	性 别
	
	年 龄
	
	民  族
	

	学  历
	
	入 团
时 间
	
	所在单位
	

	曾获何种荣誉称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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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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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500字以内）

	班主任（辅导员）意见
	分团委意见
	校团委意见

	（签  章）
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（签  章）
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	（签  章）
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二份，用A4纸打印。

附件3
2017年度“优秀团员标兵”申报表
	姓  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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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民  族
	

	学  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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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 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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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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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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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班主任（辅导员）意见
	分团委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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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签  章）
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（签  章）
       年  月  日
	（签  章）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二份，用A4纸打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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